乳山市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乳政复不字〔2023〕4号
     
申请人：王某某 性别：女 
联系地址：山东省乳山市崖子镇
被申请人：乳山市公安局崖子派出所
法定代表人：杨建全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行撤字[2023]5号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于2023年10月18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该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恢复原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bookmark: _GoBack]经审查，本机关认为：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鲁1083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载明，“崖子派出所在监控视频存疑、不完整且未对在场证人深入调查的情况下便否认第三人王某某的涉嫌违法事实，并未尽到审慎调查义务，不符合全面及时收集证据的规则，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崖子派出所已经自行撤销原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法院依法进行司法裁判，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应判决确认崖子派出所作出的乳公（崖）不罚决字[2022]1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涉案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实际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羁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
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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